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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
济 南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
济 南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
济 南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

文件
 

济建发〔2020〕23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建筑外立面管理办法》 

的  通  知 
 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规范建筑外立面管理，提升城市品质，现将《济南市建筑

外立面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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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       

2020 年 5月 9日     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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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建筑外立面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建筑外立面管理，提升城市品质，彰显城市

特色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济南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

《济南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建筑外立面是指城市建筑物、构筑物外

侧立面（包括建筑屋顶面）及其外敷设施的外侧立面。 

在本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建筑外立面的管理应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各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建筑外立面维护的日

常管理和监督检查；城市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

生态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相应的监管

责任。 

第四条  建筑外立面的日常维护管理，由建筑所有权人负

责，所有权人与管理使用人另有约定的，由约定的责任人负责。 

第二章  新（改、扩）建建筑外立面管理 

第五条  新（改、扩）建的建筑外立面设计造型、风格应当

与所在区域环境相协调。历史文化街区、传统风貌区内新（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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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）建建筑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历史文化保护、风貌保护的法律法

规和相关保护规划。其中，位于泉城特色风貌带和历史城区范围

内的新（改、扩）建项目，其外立面设计造型、风格还应当延续

传统风貌，突出泉城特色。 

城市重点地段、主次干道（市区景观河道）两侧临街建筑以

及其它区域大中型建筑的外立面方案设计，要优化整体造型、立

面脚线、色彩和材料质感等细部设计。 

第六条  自然资源与规划主管部门应将建筑物外立面造型、

色彩及材质等作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的内容。 

第七条  确需变更在建或待建建筑外立面造型、建筑色彩
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申请办理规划变更手续。 

第八条  新建建筑的外立面主体色彩、造型由自然资源与规

划主管部门在规划核实时验收，对建筑外立面实际建设不符合规

划要求或者拒不整改的，不予规划核实。 

第九条  新（改、扩）建建筑外立面色彩应根据色彩专项规

划、城市设计等要求合理确定，避免大面积使用暗沉色系。 

第十条  鼓励建筑外立面使用安全、环保、节能的新技术、

新材料、新工艺。建筑外墙饰面应当采用安全、环保、反射系数

低、坚实耐用、富有质感的外装材料和防止脱落的技术措施和施

工工艺。 

第十一条  新（改、扩）建建筑广告、牌匾标识应当与建筑

立面统一设计，风格、色彩、材质及整体效果应当与建筑主体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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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相协调，并符合《济南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》要求。 

第十二条  新建建筑物外立面，应当按照规划许可要求和规

范标准进行图审、施工、监理和验收 

第十三条  在建筑物外立面或者顶部设置的太阳能板、空调

外机、排气排烟设施应当符合规范要求，不得影响外立面整体风

格、造型。 

第十四条  城市重点地段、主次干道（市区景观河道）两侧

临街建筑以及其它区域大中型建筑的新（改、扩）建建筑方案确

定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《济南市城市照明总体规划》进行楼体

亮化施工图设计，楼体亮化设施与建筑主体同时施工、同时验收、

同时投入使用。 

第三章  既有建筑外立面管理 

第十五条  建筑外立面应当保持外形完好整洁和规范，出现

结构损坏、墙面剥离、污染或者严重变色的应当及时修缮、维护

和清洗。 

建筑物外立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及时清洗和翻新: 

（一）有明显污迹或者严重变色的; 

（二）表面残损、脱落或者装饰材料剥落的; 

（三）存在乱张贴、乱涂写、乱刻画的。 

建筑物外立面清洗翻新应当符合下列要求: 

（一）符合相关清洁作业的行业标准; 



 

—6— 

（二）应当保持原有建筑色彩和造型;  

（三）对建筑物外立面进行粉刷或者修缮的，应当使用符合

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和环境保护、建筑节能要求的建筑涂料和材料，

在技术和经济许可的范围内，鼓励优先采用济南市建筑节能推广

目录中的材料和技术。 

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、添加设施等，应当严格按照

历史文化保护、风貌保护的法律、法规要求，根据历史建筑保护

图则编制设计方案。 

第十六条  建筑物的顶部不得乱搭、乱放，应当保持洁净。

鼓励采取绿化、喷涂刷新、彩色覆膜、屋顶改造等方式美化建筑

物屋顶。 

建筑物屋顶保持洁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: 

（一）无堆放杂物、垃圾或者破损; 

（二）无违法设置天线和各类架空管线; 

（三）无违法搭建物和广告牌; 

（四）无其他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影响市容景观的情况。 

第十七条  利用建筑物外立面设置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的，

应当按照《济南市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专项规划》进行设置，并

符合城市容貌标准，其使用的文字、商标、图案应当准确规范。

标识与牌匾应采用耐久性材料，与建筑风格协调一致。 

第十八条  建筑外立面防盗网等设施设备，应当统一规范设

置；电力、电信、有线电视等空中架设的缆线应当规范有序。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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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外立面张贴、吊挂宣传品。经批

准张贴、吊挂的宣传品应当无破损、无污迹，设置期满后应当及

时清除。禁止在建筑物上涂写、刻画；禁止利用建筑物阳台、门

窗发布信息。 

第十九条  遇重大庆典或者举办国际性、全国性大型活动以

及重点区域街景整治等特殊情况时，建筑所有权人或管理责任人

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，修缮清洁城市建筑外立面，

改善楼体景观亮化等设施。 

第四章  监督管理 

第二十条  各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辖区内建筑外立面

维护管理工作的日常检查，通过公告提示、书面通知等方式，督

促维护责任人按要求进行维护。城市管理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、

住房城乡建设、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建筑外

立面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。 

第二十一条  建筑物外立面定期维护应当建立记录档案， 

记录档案应当载明定期维护的相关证明材料。 

第二十二条  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数字化城市管理

系统，加强对重点区域内建筑物外立面定期维护管理工作的监控。 

第二十三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由依法确定的行政主管部门

依照《济南市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济南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》等规

定予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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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 相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拒不履行法定职

责或者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有权机关按照有关

规定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，依法给予

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，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五条  其他区县参照本办法执行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

2023 年 5月 31日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 年 5月 9日印发 
 


